
附件5

弃置的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情况登记表

（20     年     月）

	无害化

处理时间
	弃置病死猪地点
	无害化处理

数量
	无害化处理方式
	乡镇政府无害化处理负责人身份证号、电话、签名
	监管人员

签名

	
	
	
	深埋
	化制
	高温

处理
	化学

处理
	其他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
备注：此表一式两份，一份由乡镇政府留存，一份交县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核定。



乡镇政府（签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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